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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公 告
2016 年 8 月 3 日

于 忠 国 、王 喜 玉 、王 会 峰 ：本院受理原告单世强
诉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业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鲁 1722 民初 738 号，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单县人民法院
单 县 天 赐 缘 车 业 有 限 公 司 ：本院受理原告丁世

发诉被告单县天赐缘车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
务通知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 2016 年 10 月 21 日下
午 15 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单县人民法院
于 忠 国 、王 喜 玉 ：本院受理原告刘春光诉被告于

忠国、王喜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业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鲁 1722 民初 739 号，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菏泽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单县人民法院
闫 海 涛 、闫 庆 祝 :本院受理原告闫现国、许三改

诉你们恢复原状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权利
义务须知、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整(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沙窝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东明县人民法院
闫 海 涛 :本院受理原告许三改诉你生命权、健康

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整(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沙窝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东明县人民法院

国 海 东 ：本院受理原告王阳雨诉你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巨野县人民法院
吴 艳 秋 、杨 全 胜 ：本院受理原告陈宝国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巨野县人民法院
欧 阳 亚 ：本院受理原告邹海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要求你归还借款 2 万元及利息。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及诉讼风险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巨野县人民法院
刘 增 成 ：申请执行人陈鲁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未履行已经生效的(2015)巨民初字第
634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法律义务，本院依法对查封
你们所有的登记在你下的坐落在巨野县花冠路 1989
号 B17 号楼 KA — 21 车库一处、2 单元 501 室房产一
处(房产证号：巨房建巨野县字第 010379 号)进行评
估。现向你公告送达(2016)鲁 1724 技第 027 号选择评
估机构通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请在本公告送达次日的下周一上午九时到我院
技术室参加选择评估机构(节假日顺延)。选择评估机
构采用随机方式确定，届时如不准时到场或不到场
不影响选择评估机构的进行及对外委托评估的效
力。评估机构确定后，本院将不再另行通知你公司选
择专业机构名称及现场勘验通知，直至评估、拍卖、
变卖以及房地产权过户。如有意见，请直接与我院技
术室联系。联系人：程先生 0530-8257129 。

巨野县人民法院
菏 泽 银 信 城 投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本院受理原告巨

野中联混凝土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巨野县人民法院

张 秋 红 ：本院受理原告巨野中银富登村镇银行
有限公司诉被告王保彬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要
求被告王保彬归还借款 156502 . 11 元及利息、违约金
及罚息，并对被告王保彬与你提供抵押的房产享有
优先受偿权。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诉
讼风险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巨野县人民法院
赵 宝 兹 、周 中 雨 ：本院受理的原告巨野县新城兴

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巨野县人民法院
李 善 忠 ：本院受理原告樊庆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郓城县
人民法院城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郓城县人民法院
任 海 涛 、任 国 杰 ：本院受理原告任宪路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郓城县人民法院
李娜：本院受理原告周生春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郓城县
人民法院丁里长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郓城县人民法院
沈福山：本院受理原告苑宁宁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郓城县
人民法院丁里长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郓城县人民法院

徐 占 国 、张 传 会 ：本院受理原告李作垒与被
告刘成伍、济宁昌源车业有限公司、徐占国、张传
会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 0 1 5 )郓商初字第 165 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 0 日内到本院第二审判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发
生法律效力。

郓城县人民法院
恰 义 芳 ：本院受理原告杨顺奇与被告恰义芳离

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次日起十五日和
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四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上午 9 时在郓城县法院丁里长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

郓城县人民法院
张 军 生 、韩 忠 亮 、孙 建 桥 ：本院依法审理原告

刘亚峰与被告张军生、郓城县银河玻璃制品有限
公司、郓城县昌龙纺织有限公司、孙建桥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为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的期限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 1 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
城郊法庭开庭审理(遇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郓城县人民法院
王 光 胜 ：本院受理原告万继龙诉被告王光胜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你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万继龙借款 65000 元。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鲁 1722 民初 1242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徐寨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
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单县人民法院
王 光 胜 、王 从 群 ：本院受理原告曹名生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立案受理，案号为(2016)鲁
1722 民初 3300 号。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现依法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及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名单、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徐寨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单县人民法院

张 立 凯 ：本院受理曲英才诉你张立凯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点 30 分(遇法定节日顺延)在
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茌平县人民法院
单 长 涛 、陈 浩 ：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单县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及董全志、董文虎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6)鲁 1722 民初 1661 号民事判决书。你
们应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
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单县人民法院
王 秀 彬 ：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单县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及苏宗进、王建军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鲁 1722 民初 1471 号民事判决书。你应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单县人民法院
陈 林 、陈 昆 ：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单县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陈明松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鲁 1722 民初 1463 号民事判决书。你们应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单县人民法院
刘 志 洪 、陈 在 玉 、李 运 祥 、李 凤 ：本院受理原告山东

单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6)鲁 1722 民初 1659 号民事判决书。你们应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菏泽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单县人民法院
王 世 轩 ：李秋云、刘新院诉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

一案，需对涉案房屋进行工程造价鉴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选择专业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六十日
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1 个工作日上午 9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技术室选择专业机构，拒不到
场的，不影响选择的进行和效力。专业机构确定后，
后续程序不再另行通知，直至鉴定工作结束。

曹县人民法院

李 学 广 、宋 仙 荣 、李 守 柱 ：本院受理王保银上诉
布如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你们作为原
审被告，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鲁 15 民终 653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被 执 行 人 聊 城 市 天 顺 煤 业 有 限 公 司 ：本院受理

国电聊城发电有限公司依据本院(2015)聊商初字第 23
号民事判决书申请强制执行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6)鲁 15 执 521 号执行通
知书，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责令你公司自执行通知
书送达之日立即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逾期不
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鹿 景 双 ：本院受理原告郑建林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
刘 远 贞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玉山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滨
民三初字第 133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王 保 华 、纪 洪 文 、史 金 成 ：本院受理原告山东君

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于 2016 年 12 月 08 日 14 ：30 时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刘 小 叶 、高 为 民 ：本院受理的原告梅赛德斯-奔驰

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滨民三初字第 1105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崔 蔚 、滨 州市蔚利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王志强、李金荣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滨民三初字第 1646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解 忠 迪 、山 东 泛 亚 达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滨 州 分 公 司 、
山 东 泛 亚 达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黄河五路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鲁 1602 民初 172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山 东 顺 驰 建 安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本院受理原告

段恕连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 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 1 6 年 1 0 月 3 1 日下午
14 ：30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于 严 岭 、王 振 英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新城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滨
民三初字第 140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郑 国 庆 、王 新 霞 、山 东 济 豪 投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新城
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定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 08 ：40 在本院第
七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褚 建 全 、杜 秀 云 、尹 洪 堂 、郭 丙 珍 ：本院受理原告

王书勇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定于 2016 年 11 月 24 日 09 ：50 在本院第七
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滨 州 万 和 机 械 工 业 有 限 公 司 ：本院受理原告蔡

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定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 09 ：50 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许 杰 ：本院受理的原告滨州市创业促进会与你
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5)滨民三初字第 136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崔 家 青 、韩 梅 花 、山 东 泛 亚 达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滨 州 分 公 司 、山 东 泛 亚 达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本
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滨城支
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滨民三初字第 1610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滨 州 廉 氏 工 贸 有 限 公 司 、廉 素 平 、滨 州 市 美 亿 佳

工 贸 有 限 公 司 、明 宗 阳 、明 凤 、汪 志 强 、廉 爱 翠 、姜 新
国 、廉 爱 英 、甄 喜 娥 ：本院受理原告滨州市众成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原滨州市众成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
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
定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 8:50 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滨 州 市 启 光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

伟、刘红卫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滨民三初字第 1643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李 剑 :本院受理原告贾盛伟、李伟海诉你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棣商初字第 85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无棣县人民法院
于 渤 、张 春 梅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金芬、刁晓辉

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5)滨民三初字第 67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公 告
我司深国际北明全程

物流有限公司(原山东北明
全程物流有限公司)2011 年
1 2 月 2 日与青岛保税区景
明物流有限公司宋继承签
署 挂 靠 协 议 ，车 号 为 鲁
F6351 9 ，鲁 F657 2 挂，协议
约定 :“乙方逾期不交保险
费，甲方有权利停止车辆运
营”。现该车未年检未保险，
无法联系到使用人，限青岛
保税区景明物流有限公司
宋继承三日内联系我司解
除挂靠协议。自公告之日
起，该车所造成一切不利的
法律后果以及赔偿责任均
由青岛保税区景明物流有
限公司宋继承自行承担。

特此公告！
深国际北明全程物流有

限公司(原山东北明全程物流
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3 日

债权转让通知
吴 田 进 、吴 为 启 、吴 凤 金 ：

根据 2016 年 7 月 12 日昌

乐农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漳河支行与徐培义(身份证号

码为 370725196301250035)签订

的债权转让协议，昌乐农村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河支行

将(高崖)农信联保借字(2007)

第 1302260 号《借款合同》中对

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

权及相关从权利，依法转让给

徐培义。

昌乐农村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漳河支行特公告通知

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徐培义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

付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通知。

昌乐农村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漳河支行

2016 年 7 月 29 日

债权转让通知
吴 顺 志 、 赵 立 荣 、 吴 培 元 、

吴 瑞 才 ：

根据 2016 年 7 月 12 日昌

乐农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漳河支行与赵立荣(身份证号

码为 370725197002102846)签订

的债权转让协议，昌乐农村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河支行

将(乐)农信联保借字(高)第

2010-220 号《借款合同》中对借

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

及相关从权利，依法转让给赵

立荣。

昌乐农村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漳河支行特公告通知

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赵立荣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

付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通知。

昌乐农村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漳河支行

2016 年 7 月 29 日

债权转让通知
借款人翟曰君于 2011 年 7 月 30 日从我行借款

23 . 9 万元，到期日 2012 年 3 月 20 日，担保人杨学永、
翟风山、翟曰良，截至转让日 2016 年 5 月 23 日，结欠
本金 0 元，欠息 173435 . 23 元，现将该笔债权转让给孙
淑兰。

借款人孙健于 2006 年 4 月 21 日从我行借款 2 万
元，到期日 2008 年 4 月 20 日，担保人孙艳艳，截至转
让日 2016 年 6 月 13 日，结欠本金 0 元，欠息 17998 . 33
元；借款人张生于 2006 年 1 月 27 日从我行借款 3 万
元，到期日 2008 年 1 月 20 日，担保人孙艳艳，截至转
让日 2016 年 6 月 13 日，结欠本金 0 元，欠息 60573 . 80
元；借款人孙浦海于 2008 年 4 月 11 日从我行借款 3 . 5
万元，到期日 2009 年 4 月 10 日，担保人孙浦敏，截至
转让日 2 0 1 6 年 6 月 1 3 日，结欠本金 0 元，欠息
68365 . 49 元，现将这 3 笔债权转让给孙新建。

借款人杨成涛于 2014 年 4 月 1 日从我行借款
16 . 8 万元，到期日 2015 年 2 月 27 日，担保人郑磊、史
雷、马庆岭，截至转让日 2016 年 7 月 27 日，结欠本金
128000 元，欠息 51473 . 02 元，现将该笔债权转让给乔
桂峰。

借款人吴继刚于 2007 年 10 月 29 日从我行借款
20 万元，到期日 2008 年 10 月 20 日，担保人汪博宁，截
至转让日 2016 年 7 月 29 日，结欠本金为 0 元、累计欠
息 11,749 . 30 元，现将该笔债权转让给徐江。

借款人王延国于 2008 年 10 月 21 日从我行借款
20 万元，到期日 2009 年 9 月 20 日，担保人张宪平，张
卫国，张明春，王士昌，于海霞，张涛，王淑亮，截至转
让日 2016 年 7 月 23 日，结欠本金 164482 . 56 元，欠息
164482 . 56 元，现将该笔债权转让给张明申。

借款人李文学于 2010 年 8 月 13 日从我行借款
2 . 566 万元，到期日 2011 年 8 月 12 日，担保人李锁成，
截至转让日 2016 年 7 月 27 日，结欠本金为 25660 元、
累计欠息 43011 . 92 元，现将该笔债权转让给赵传江。

根据我行与以上买受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请以上相关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向买受人履行还款
义务。

山东高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六年八月三日

拍 卖 公 告
中国拍卖行业最高资质 AAA 企业

鲁银拍公字【2016】第 97 号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6 年 8 月 12 日 14：00，通过中国拍卖行

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pm . caa123 . org . cn)举办车辆拍卖会。

拍卖标的：1、奥迪 A6L 八辆、别克 GL8 一辆，整体拍卖,起拍

价 574492 元；2、奔驰轿车两辆，整体拍卖，起拍价 850124 元。

拍卖标的于 8 月 9 日至 10 日工作时间在青岛市市北区埕口

路青岛颐中集团(原印刷厂厂房内)公开展示。

看车电话：13808981877 谢先生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6 年 8 月 11 日下午 17 时将竞买保证金

10 万元/包汇入我公司指定账户(户名：山东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

司,开户行：中国银行济南高新支行营业部,账号：218221410029)，并

于 8 月 1 1 日 1 7 时 前 登录中拍协网络拍卖平台 ( h t t p : / /

pm . caa123 . org . cn)办理竞买手续。未竞得者保证金于拍卖会后五个

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联系电话：13806333668 0531-88922898

网址：www . sd-yinxing . com

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2000 号舜泰广场 8 号楼西区 22 楼

微 信 订 阅 号 ：光 彩 银 星 拍 卖

山东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3 日

学区房拍卖公告
中国拍卖行业最高资质 AAA 企业

鲁银拍公字【2016 】第 98 号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6 年 8 月 11 日

上午 10:30 在我公司拍卖厅公开现状拍卖以

下学区现房：

郎茂山小区五区 2 号楼 1-701 室，济房

权证中字第 274109 号，建筑面积：79 . 41 平方

米，有双气。对应学校：济南市育晖小学(纬

二路小学分校)。参考价 56 万元。

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工作时间内在

标的所在地公开展示。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6 年 8 月 10 日 17

时前将竞买保证金 15 万元汇入指定账户(户

名：山东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

国 银 行 济 南 高 新 支 行 营 业 部 , 账 号 ：

218221410029)，保证金以到达指定账户为准；

并持相关证件及复印件于拍卖会前到拍卖

地点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不成功者，保证金

在拍卖会后五个工作日内无息全额退还，逢

周一退款。

联系电话：0531-88922898 13335123205

监督电话：18678898416

网址：www . sd-yinxing . com

公司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2000

号舜泰广场 8 号楼 2202 室

微 信 订 阅 号 ：光 彩 银 星 拍 卖

山东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3 日

借款合同编号 本金 利息 债权合计 担保人

98-93 2,279,299 . 18 1,403,215 . 44 3,682,514 . 62

93 技改 02 1,000,000 . 00 478,542 . 23 1,478,542 . 23

94 技改 005 2,000,000 . 00 1,483,566 . 78 3,483,566 . 78

94 技改 003 1,500,000 . 00 785,216 . 40 2,285,216 . 40

94 技改 002 1,000,000 . 00 634,678 . 08 1,634,678 . 08

95 技改 002 1,000,000 . 00 678,955 . 15 1,678,955 . 15

98-72 1,000,000 . 00 644,072 . 91 1,644,072 . 91

94 技改 007 2,000,000 . 00 1,052,832 . 90 3,052,832 . 90

94 技改 006 2,600,000 . 00 1,420,632 . 03 4,020,632 . 03

94 技改 001 1,000,000 . 00 560,248 . 37 1,560,248 . 37

97-房贷 03 270,000 . 00 135,969 . 12 405,969 . 12 山东省东明县石油化工厂

98-46 8,320,000 . 00 3,846,057 . 11 12,166,057 . 11 山东省东明县石油化工厂

94 储备 001 1,500,000 . 00 777,425 . 05 2,277,425 . 05 山东省东明县石油化工厂

94 技改 004 2,000,000 . 00 1,151,431 . 35 3,151,431 . 35 山东省东明县石油化工厂

95 技改 001 2,000,000 . 00 138,000 . 00 2,138,000 . 00 山东省东明县石油化工厂

95 技改 08 1,000,000 . 00 716,309 . 51 1,716,309 . 51 山东省东明县石油化工厂

95 技改 06 2,000,000 . 00 1,234,910 . 72 3,234,910 . 72 山东省东明县石油化工厂

95-015 1,600,000 . 00 698,245 . 02 2,298,245 . 02 山东省东明县石油化工厂

98-48 2,000,000 . 00 1,065,273 . 52 3,065,273 . 52 山东省东明县石油化工厂

合计 36,069,299 . 18 18,905,581 . 69 54,974,880 . 87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东明明翔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将拥有的对山东省东明县天然气化工厂的债权资产已依法转让给东明明翔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该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担保(保证、抵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也依法转让给东明明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详见下表)。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特公告与该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
事人等该债权转让的事实。

自公告之日起，请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东明明翔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
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二 0 一六年八月三日
单位：人民币元

烟 台 市 莱 山 区 曹 家 花 园 小 区
12 号 楼 房 产 一 套

司法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定于 2016 年 8 月 23

日 10 ：30 ，对以下标的依法按现状在烟
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厅以电子
竞价或现场竞价的方式进行公开拍
卖，公告如下：

一、本次拍卖标的：烟台市莱山区
曹家花园小区 12 号楼 203 号房产一套
及房屋装修，房屋建筑面积 88 . 7 平方
米，房产证号：烟房权证莱私字第
10908154 号。土地使用权为出让住宅用
地，土地证号：烟莱国用(2005)第 32142
号。竞买保证金：14 万元。

二、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和地点：自
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三、竞买人应在 2016 年 8 月 22 日
11 时(到帐为准)前将保证金缴至法院
指定帐户(户名：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
院；开户行：恒丰银行莱山支行；账号：
5000 7714 7812 011)并于 2016 年 8 月
22 日 15 时前凭保证金交款凭证及有
效证件到我公司指定地点办理竞买手
续，逾期不予办理。

联 系 电 话 及 联 系 人 ：
0535-2216574 刘 女 士
委 托 法 院 监 督 电 话 ：
0535-6921015
烟台嘉利达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3 日

遗产继承公告
兹有遗嘱受益人刘未彭

持被继承人王景修(女，1925

年 2 月 24 日出生，于 2016 年

3 月 14 日死亡)生前所立公证

遗嘱向本处申请继承并申办

继承公证手续，本处已予受

理。王景修的继承人、债权人

等利害关系人，如对就被继

承人之遗产主张优先权或对

刘未彭之遗嘱继承有异议，

请在两个月内持相关证据向

本处提出。

联系人：谢少燕

电话：0532-82661873

特此公告。

青岛市市中公证处

2016 年 8 月 3 日

遗产继承公告
兹有遗嘱受益人尚金美

持被继承人刘秀珍(女，1919

年 7 月 10 日出生，于二 〇〇

二年六月二十日死亡)生前所

立公证遗嘱向本处申请继承

并申办继承公证手续，本处

已予受理。刘秀珍的继承人、

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如对

就被继承人之遗产主张优先

权或对尚金美之遗嘱继承有

异议，请在两个月内持相关

证据向本处提出。

联系人：曹新颖

电话：0532-82661873

特此公告。

青岛市市中公证处

2016 年 8 月 3 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6 年 8 月

11 日上午 10 时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1173 号)交易大

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山东鲁信睿浩

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5% 国有股权。

展示时间：20 1 6 年 8 月 3 日—

2016 年 8 月 10 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参与拍卖的竞买方应为该产权转

让项目挂牌公告期间在山东产权交易

中心及其分支机构办理登记的意向受

让方(意向受让方已交纳的交易保证金

自动转为竞买保证金)。竞买方请于

2016 年 8 月 11 日上午 10 时前持有效

证件到山东产权交易中心交易大厅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有委托代理人的，须

提交授权委托书)。

公 司 地 址 ：济 南 市 泺 源 大 街 229 号

金 龙 大 厦 主 楼 11 层

咨 询 电 话 ：

(0531)86018577 18678653936

联 系 人 ：张 先 生

山东银典拍卖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3 日

拍卖公告
受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 15 ：00 对以下标的依
法按现状在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
大厅进行第三次现场与网络结合公开
拍卖，公告如下：

一、本次拍卖标的：位于阳信县阳
城三路以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面
积约 4213 平方米，土地使用证号：阳国
用(09)字第 988 号，详见评估报告书，起
拍价 267 . 2 5 万元，竞买保证金 79 万
元。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现场
展示。

二、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人应
在 2016 年 8 月 18 日 16 时(到账为准)
前将保证金缴至法院指定账户(收款单
位：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
行 ：兴 业 银 行 潍 坊 分 行 ，账 号 ：
377010100100003941)，并于拍卖会前凭
保证金收据及有效证件到拍卖会现场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签订竞买协议等)
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联 系 电 话 及 联 系 人 ：
15966176905 杨 经 理
联 系 地 址 ：潍 坊 市 奎 文 区 樱 前 街

13300 号 阳 光 御 苑 25 号 三 楼 网 点
委 托 法 院 监 督 电 话 ：0536-8189211

青岛市拍卖中心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3 日

公 告
山东招远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决定对其拥有的招
远市第二造纸厂房地产一宗进
行公开竞价拍卖。拟拍卖的房
地产位于招远市张星镇埠南张
家村，土地面积为 8482 . 7 ㎡，土
地性质为集体土地；房产面积
为 2454 . 5 ㎡，属砖混结构。

有意向单位或个人请于
2016 年 8 月 9 日前到山东招远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
产管理部(地址：招远市魁星路
199 号)了解拟拍卖房地产的基
本情况。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535-8150280
山东招远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3 日

公 告
青 岛 励 丰 港 务 有 限 公 司 ：

你单位因存在欠缴社会保险

费问题，我中心于 2016 年 7 月 6

日向你单位下达《社会保险费限

期补缴通知》(青黄社保稽补字

[2016]39 号)，在直接送达时，发现

在你单位申报登记的地址位置无

法找到你单位，且也无法联系你

单位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

现予以公告送达。自本公告送达

生效之日起 5 日内到我中心劳动

保险征缴科依法补缴社会保险

费，逾期我中心将依法移送黄岛

区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进行处理。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地 址 ：青 岛 市 黄 岛 区 水 灵 山

路 59 号

特此公告。

青岛市黄岛区社会保障事业

管理服务中心

2016 年 8 月 3 日

公 告
青 岛 鑫 爵 工 贸 有 限 公 司 ：

你单位因存在欠缴社会保险

费问题，我中心于 2016 年 6 月 7

日向你单位下达《社会保险费限

期补缴通知》(青黄社保稽补字

[2016]34 号)，在直接送达时，发现

在你单位申报登记的地址位置无

法找到你单位，且也无法联系你

单位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

现予以公告送达。自本公告送达

生效之日起 5 日内到我中心劳动

保险征缴科依法补缴社会保险

费，逾期我中心将依法移送黄岛

区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进行处理。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地 址 ：青 岛 市 黄 岛 区 水 灵 山

路 59 号

特此公告。

青岛市黄岛区社会保障事业

管理服务中心

2016 年 8 月 3 日

山 东 中 恒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6 年

8 月 11 日上午 10 时在我公司拍

卖厅公开拍卖：

债务人为烟台开发区大田商

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一宗(本金 700

万元及相应利息等)。竞买保证

金：30 万元人民币。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

终以借据、合同等信贷档案材料、

债权凭证为准。

即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展

示。竞买保证金于 2016 年 8 月 10

日下午 16 时前汇至拍卖人指定

帐户(到账为准，保证金不计利

息)，并持交款凭证及有效证件与

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地 址 ：

烟 台 市 芝 罘 区 华 茂 街 49 号

电 话 ：

0535-6212177 13562528972

山东中恒拍卖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3 日

房地产拍卖公告
受宁阳县人民法院委托，定于 2016 年 8 月 23 日 14 时 30 分通过山

东法院诉讼资产网(网址：http ：//www . sdfysszcw . com/)依现状对以下标

的以增价拍卖方式进行第三次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位于烟台龙口市徐福镇东海海滨花园 33 号楼 1-101

楼房及车库(房产证号为龙房权证黄城字第 025998 号，规划用途为住宅，

楼房建筑面积 125 . 4 ㎡，车库面积 25 . 13 ㎡)。参考价：34 . 9766 万元，竞买

保证金：7 万元。

二、竞买申请：有意参加竞买者，请于 2016 年 8 月 18 日 11 时之前

(以实际到账为准)缴纳竞买保证金指定账户【户名：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

民法院：账号：216915619722 ；开户行：中国银行泰安岱岳支行营业部，缴

纳方式以银行转账为主，若以现金缴纳的，须到收款单位开户行所在营

业部(长城路 3 号圣地公寓 A 座一层)办理。缴纳竞买保证金应在银行进

账联用途注明"2016 泰中法技拍字第 456 号保证金"】。拍卖成交后，买受

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充抵成交价款，其他竞买人的竞买保证金在拍卖会

后 3 个工作日内不计息退还。竞买人凭交款的银行受理回单、有效证件

及相关材料于 2016 年 8 月 23 日 14 时前联系我公司办理竞买手

续。竞买人凭我公司发放的竞买人帐号自行登录系统参与竞价。

三、拍卖地点：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大厅。竞买人可到拍卖

现场，亦可异地通过互联网参与竞价。

四、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见报之日起至 2016 年 8 月 18 日 11 时

止，标的物所在地。

五、公司地址、咨询电话及网址：

山东宏泽招标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泰安东岳中学南校院内东侧

咨询电话：0538-8511886 15153836777

网址：www . hongzepaimai . com

六、宁阳县人民法院监督电话：15664468686

山东宏泽招标拍卖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3 日

债权人 借款单位借款余额欠息金额 发放日 到期日 担保单位

山东高青

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陈玉海 19275 . 02 54247 . 86 20110915 20120910 田玉忠、岳立栋

王学燕 0 16755 . 04 20110330 20120220 陈玉海

岳立业 14904 . 25 14904 . 25 20110831 20120820 陈玉海

借款单位 借款余额 欠息金额 发放日 到期日 担保单位

高青县田兴

建工有限责

任公司

2099599 . 97 6,660,601 . 51 2007-08-08 2008-08-07 自有房地产抵押

950,000 . 00 3,479,677 . 22 2008-01-28 2009-01-27 高青县田镇人民政府

200,000 . 00 784,947 . 64 2008-05-23 2009-05-22 高青县田镇人民政府

200,000 . 00 1,073,289 . 37 2007-09-24 2008-09-23 高青县田镇人民政府

合计 3449599 . 97 11998515 . 74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根据山东高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李延在 2016 年 7 月 20

日的《债权转让协议》，我单位将以下债权转让给李延，请下列债务人债务
人自公告之日起向买受人履行还款义务。
单位：人民币元

山东高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六年八月三日

债 权 转 让 通 知
根据山东高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何宗利在 2016

年 7 月 30 日的《债权转让协议》，我单位将以下债权转让给何宗
利，请下列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向买受人履行还款义务。
单位：人民币元

山东高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六年八月三日

债务人名称 本金 利息 债权转让合计 担保人名称

1 山东大禹龙神酒业有限公司 16,134,263 . 53 56,003,158 . 09 72,137,421 . 62 自身房产、土地、设备抵押

2 禹城市福田农机公司 13,390,000 . 00 23,223,655 . 93 36,613,655 . 93 自身房产、土地抵押

3 禹城市中联植物油有限公司 5,000,000 . 00 8,602,748 . 71 13,602,748 . 71 禹城市中联化肥有限公司

4 禹城市禹龙高科技开发实业总公司 1,350,000 . 00 2,783,547 . 77 4,133,547 . 77 自身房产、土地、设备抵押

5 山东省平原县康丰糖业有限公司 24,584,622 . 74 66,179,043 . 00 90,763,665 . 74 平原县友谊实业公司、自身设备抵押

6 平原县饮食服务公司 494,000 . 00 2,113,621 . 59 2,607,621 . 59 自身设备抵押

7 德州建华机械有限公司 13,618,900 . 11 56,596,148 . 33 70,215,048 . 44 平原县友谊实业公司、设备抵押

合计 74,571,786 . 38 215,501,923 . 42 290,073,709 . 8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行
与禹城宝泰恒投资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行(以下简称德州农行)与禹城宝泰恒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

>，已将其对联合公告资产清单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禹城宝泰恒投资资有限公

司，德州农行与禹城宝泰恒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包括承债主体和清算主体等)债权转

让的事实。

禹城宝泰恒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联合公告资产清单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方(包

括承债主体和清算主体等)，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禹城宝泰恒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主体及/或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及/或履行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附件：联合公告转让资产清单

注： 1 、联合公告资产清单列示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贷款本金 74571786 . 38 元，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后债务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禹城宝泰恒投资有限公司的利息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及法律的有关规定计算，因诉讼执行行形成的

相关费用由债务人和担保人向禹城宝泰恒投资有限公司支付。

2 、联合公告资产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3 、禹城宝泰恒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军。联系电话： 0534-7260577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行政街 265 号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行。联系人：宋建华。联系电话： 13583401836 地址：山东省禹城市行政街 705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行

禹城宝泰恒投资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1 日

债权类基准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 德 州 分 行 委 托 资 产 批 量 转 让 清 单 单位：元

注：1 .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公告发布日的贷款本金余额 74571786 . 38 元，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禹城宝泰恒投资有限公司的

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

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 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公 告
山 东 美 华 装 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滕
州 市 嘉 能 煤 矿 设 备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山 东 新 美 华 门 业 有 限 公 司 、滕
州 市 银 盈 小 额 贷 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杨 德 志 、刘 翠 、徐 海 永 、吕 高
超 、郭 继 德 、王 子 荣 、郭 朋 飞 、郭 冬
梅 、郭 朋 云 、王 士 云 、徐 彪 、徐 彬 、
刘 进 玲:

申请人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们之间济仲字(2016)第 220
号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答辩通
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本会仲裁
规则及仲裁员名册。自公告发布
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公告期
满后 10 日内提交答辩书并共同
选定一名仲裁员，逾期未选定或
选定不一致将由本会主任指定的
首席仲裁员公冶苑卉、仲裁员米
宪廷及仲裁员史衍法组成仲裁
庭。组庭后 3 日内领取组、出庭通
知书；第 12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会开庭，逾期则缺席审理并
裁决。开庭后第 40 个工作日领取
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6 年 8 月 3 日

公 告
山东微山县锦锋贸易有限

公 司 、微 山 县 鲁 信 矿 区 物

资 供 销 有 限 公 司 、微 山 县

鑫 海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袁 忠

田 、袁 中 峰 、王 吉 峰 、魏 恒

云 、袁 后 珍 、刘 允 霞 、宋 志

兰、张善孝、袁军亮：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济

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

们关于金融借款、抵押、保

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济仲裁字

(2015)第 372 号裁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6 年 8 月 3 日

公 告
山东微山县锦锋贸易有限

公 司 、微 山 县 鲁 信 矿 区 物

资 供 销 有 限 公 司 、微 山 县

鑫 海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袁 忠

田 、袁 中 峰 、王 吉 峰 、魏 恒

云 、袁 后 珍 、刘 允 霞 、宋 志

兰、张善孝、袁军亮：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济

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

们关于金融借款、抵押、保

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济仲裁字

(2015)第 373 号裁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济宁仲裁委员会

2016 年 8 月 3 日

遗失声明

我单位不慎遗失普惠

制原产地证书，证件号码

G1 5 3 7 1 5 0 C 0 8 3 0 0 2 3 和

G 1 5 3 7 1 5 0 C 0 8 3 0 0 2 4 ，

特此声明作废。

山东冠洲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8 月 3 日

邹平交警开展集中行动

加强暑期交通管理
近日，邹平交警大队在辖区掀

起整治“两客一危”重点车辆违法行
为及农用车违法载人、货车超载、超
员和酒驾毒驾、涉牌涉证等违法行
为的整治高潮。执勤民警以“营转
非”大客车、货车、危化品运输车、农
村面包车、渣土车等七类重点车辆
为重点，以城乡结合部、国省道、农
村道路等管理薄弱地区为管控重
点，结合辖区实际，认真分析违法车
辆行驶规律，梳理出重点违法行为
集中出现的时段，充分利用早、中、
晚日常管理的盲点时段，采取全线
巡逻、一点一线动静结合、集中整治
等方式，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始终保持严管高压态势，坚决遏制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发生。 王燕

鱼台交警做好“两客一危”

交通事故预防工作
为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

生。鱼台交警全警动员上路，严查
严管，强化“两客一危”车辆管
理，全面做好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工
作。成立领导小组、落实安全主
体，定期深入企业开展督导，查找
日常管理中存在的隐患，明确要求
企业实现“四个确保”、“两个落实”。
强化路面管控，突出查处重点。针对
客车、旅游包车超员、超速、凌晨违
规运行等凸显问题，加强“两客一
危”违法纠违力度。加强宣传教育，
营造浓厚氛围。采取宣传标语横幅
展板、发放资料和现场咨询等方式
宣传动员群众监督举报交通安全隐

患和违法行为。科学调整警力，完善
应急预案，最大限度将警力、装备部
署到路面。 闫芳清 张体明

宁津经侦开展

打假宣传活动
为了推进打击侵权假冒犯罪的

深入开展，维护广大群众的合法权
益，近日，宁津经侦大队积极组织开
展打假宣传活动，号召广大群众参
与到打假行动中来。活动中，大队民
警深入人流密集的集市、社区发放
宣传资料，提供专业咨询，现场解答
群众相关疑问；引导广大群众加深
对打假工作的认识，发挥群众主动
参与意识，提供打假线索，期间，共
发放宣传资料 800 余份，接受群众咨
询 42 人次，形成全民打假的格局，
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气氛。刘 云 霞

近日，一辆黑色 SUV 由北向
南行至烟台福山区奇泉路某小区
门前路口时与一辆由西向东行驶
的摩托车相撞，肇事轿车穿过中央
护栏，摩托车驾驶员被撞飞到路
边。轿车副驾驶位置挡风玻璃被撞
破，主驾驶位置被金属栏杆穿透，
现场一片狼藉。

随后，一男一女下车到路边查
看情况。下夜班的小区居民看到这
一幕后拨打了急救和报警电话。

福山区交警大队民警到达现
场后，发现被撞摩托车司机已无生
命体征，此刻却不见肇事车驾驶
员。乘车女子告诉民警，她与驾驶
员是表兄妹关系，刚才表哥正在打
电话，她也没看到他去哪了，可能
一会就回来。

值班民警随即对现场进行了
详细勘查，并组织清理现场。随后，
一男子匆匆赶到事故现场，自称是

SUV 车驾驶人，民警随即对其进
行控制。副驾驶女子告知民警，
自己是泰安人，来烟台不久，刚
让表哥给自己找了份工作，当晚
是感谢朋友请客吃饭，并未喝
酒。男子所述基本相同，但双方
对“吃的什么”说法完全不一
样。民警对此感到可疑，并进行
了深入追问，男子对事故现场却
并不了解，无法准确说明事故发
生的经过及撞击点，且神色紧张
可疑。民警怀疑这名男子很可能
为他人顶包。遂对其说明了本次
事故的严重性及包庇的相关后
果。后男子意识到本次事故所要
承担的法律后果，如实讲出了肇
事司机薛某要其顶包的全部经过。

据民警调查，肇事司机薛某
是泰安人，研究生学历，在烟台
工作，当晚带表妹与朋友聚餐，
喝了两瓶啤酒，本打算开车上高

速返回租住的小区，没想到的是
在半路上发生了事故。

薛某的高学历没有引起他对
法律足够的认知和重视，相反耍
起了小聪明，企图蒙骗民警，逃
避追责。薛某酒后驾车发生事故
后，知道自己闯了大祸，肇事后
第一时间想到的并不是拨打急救
和报警电话，而是忙着联系朋友
帮自己顶包逃脱责任，并用微信
给朋友发送了自己的位置信息。
薛某看到路人在拨打报警电话，
听到妹妹说被撞的人快不行了，
心里十分害怕，便悄悄离开肇事
现场。由于身上没带钱，他连夜
从福山沿着港城西大街走了 30 多
里地才走到租住的芝罘区黄务某
小区找到朋友顶包。

目前事司机薛某已被依法刑
事拘留，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
惩。 陈爱福

研究生酒后驾车肇事 找人顶包露馅


